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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2043/2011号来文 
 

 

 

  委员会在第一一四届会议上通过的意见(2015年 6月 29日至 7月 24日) 
 

 

 

提交人： V. M.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俄罗斯联邦 

来文日期： 2010 年 11 月 9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7 月 15 日 

事由： 依据新立法计算刑期错误 

程序性问题： 证实申诉 

实质性问题： 追溯适用刑法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甲)项、第九条第 5 款、第十

四条第 1 款和第 5 款、第十五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

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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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在第一一四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第 2043/2011 号来文的意见* 
 

 

 

提交人： V. M.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俄罗斯联邦 

来文日期： 2010 年 11 月 9 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V. M.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

务委员会的第 2043/2011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是 V. M.，系俄罗斯联邦国民，1966 年出生。他声称俄罗斯联邦侵

犯了他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甲)项、第九

条第 5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5 款、第十五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应享有的权利，

使其成为受害者。《任择议定书》自 1992 年 1 月 1 日起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无

律师代理。 

 
  

__________________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亚兹·本·阿舒尔、莱兹赫里·布齐德、萨拉·克利夫兰、

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奥利维尔·德弗鲁维乐、岩泽雄司、伊万娜·耶利奇、普蒂尼·帕扎

尔奇兹、毛罗·波利蒂、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费边·奥

马尔·萨尔维奥利、迪鲁杰拉尔·西图辛格、安雅·塞伯特－佛尔、尤瓦尔·沙尼、康斯坦丁·瓦

尔泽拉什维利和马戈·瓦特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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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称，1999 年 6 月 10 日，赤塔州涅尔琴斯克区法院依据俄罗斯联邦《刑

法》的若干条款判定其有罪，如第 116 条(殴打)、第 119 条(威胁实施谋杀或严重身

体伤害)、第 131 条第 2 款(a)和(d)项(曾被定罪/多次被定罪者强奸未成年人)和第 132

条第 2 款(a)和(d)项(曾被定罪/多次被定罪者对未成年人实施性暴力)。根据第 131

条，提交人被判处 7 年监禁；根据第 132 条，加判 7 年监禁；根据第 119 条，又加

判两年监禁；并处以六个月劳动改造。法院依据“部分相加”规则将所有判决相加，

对提交人处以 15 年监禁，并根据特别制度让其在惩教所中服刑。 

2.2  提交人称，1999 年 6 月 17 日，他向赤塔地区法院提起撤销原判的上诉，就其

定罪提出质疑。1999 年 8 月 23 日，赤塔地区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2001 年 4

月 12 日，赤塔地区法院在该法院院长根据监督复审程序提出申诉后，将提交人的

惩教制度从一般制度1
 改为严格制度。此外，提交人的行为被定性为“危险累

犯”(《刑法》第 18 条第 2 款)。 

2.3  2003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联邦议会下议院)通过了关于修正和

补充俄罗斯联邦《刑法》的第 162 号联邦法。该法将曾被定罪/多次被定罪者犯下

的罪行这一概念从《刑法》的所有条款中删除。提交人称，《刑法》第 69 条也作了

修正，第 69 条第 3 款规定的最长刑期从 25 年减至 15 年。 

2.4  2004 年 3 月，提交人向赤塔州涅尔琴斯克区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第 162

号联邦法引入的新刑法条款对其刑罚进行复审。他要求对其刑罚作下列修改：(a) 在

根据第 131 条第 2 款(a)项和(d)项、第 132 条第 2 款(a)项和(d)项判定的犯罪行为中

去除“多次”一词；(b) 将其犯罪行为重新归类为《刑法》第 131 条第 1 款和第 132

条第 1 款所指罪行；(c) 基于《刑法》第 10 条2
 和第 69 条第 3 款(经第 162 号联邦

法修订)的规定，按比例将其刑期从 15 年监禁减至 9 年监禁，3
 以符合新刑法的规

定。4
 

  

__________________ 

 1  提交人也称之为“特别制度”。 

 2 《刑法》第 10 条的措辞与《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的措辞类似。 

 3 提交人称，在通过第 162 号联邦法之后，其刑罚应减至 9 年监禁。他似乎是指以下罪行：1999

年 6 月 10 日，他被判犯有殴打、威胁杀人、强奸未成年人以及对未成年人实施性暴力的罪行。

根据《刑法》第 69 条第 3 款的规定，对其判处的最终刑罚为 15 年监禁。对提交人所犯最严重罪

行的处罚上限是 25 年监禁。他被判处 15 年监禁(25 年的五分之三)，当法院使 1999 年 6 月 10 日

的判决符合第 162 号联邦法并不再提及第 131 条第 2 款(a)项和第 132 条第 2 款(a)项时，这些条

款的部分内容变得无效：(a)项提到了曾被定罪/多次被定罪者犯下的罪行。鉴于《刑法》依据第

162 号联邦法将“曾被定罪/多次被定罪”的措辞删除，因此最严重罪行的处罚上限变为 15 年，

提交人声称法院也应按比例减少其刑罚。根据之前的法律，25 年监禁的五分之三是 15 年监禁，

提交人称，根据现行法律，15 年监禁的五分之三是 9 年监禁。 

 4 提交人认为第 162 号联邦法是新刑法，并在其来文中使用这一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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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 2004 年 5 月 26 日的判决中，涅尔琴斯克区法院依据第 162 号联邦法，部分

同意提交人的观点，并认为提交人被定罪的依据是第 116 条(殴打)、第 119 条(威胁

实施谋杀或严重身体伤害)、第 131 条第 2 款(d)项(强奸未成年人)以及第 132 条第 2

款(d)项(对未成年人实施性暴力)。但是，法院拒绝更改提交人的总刑期，仍然维持

15 年监禁。 

2.6  2004 年 7 月 7 日，提交人就涅尔琴斯克区法院 2004 年 5 月 26 日的判决向赤

塔地区法院提出撤销原判的上诉。2004 年 7 月 19 日，赤塔地区法院维持原判，判

定根据《刑法》第 69 条，提交人被判处 15 年监禁，未超过对其所犯罪行规定的刑

罚上限。5
 赤塔地区法院的理由是，提交人的刑期处于对其罪行可判处的刑期范围

之内，因此不需要对其刑罚进行审查。 

2.7  提交人尝试通过监督复审程序提出上诉。2005 年 2 月 24 日赤塔地区法院、2005

年 5 月 20 日赤塔地区法院院长、2006 年 4 月 25 日最高法院、2007 年 1 月 23 日最

高法院副院长均驳回了他的上诉。 

2.8  2006 年 4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确认《刑法》第 10 条第 2 款6
 的规

定符合宪法，也确认《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使司法裁决遵循新刑法的程序的规定符

合宪法，新刑法消除或减轻了犯罪行为的责任。宪法法院做出此项裁决后，提交人

再次尝试通过监督复审程序对涅尔琴斯克区法院 2004 年 5 月 26 日的判决以及赤塔

地区法院 2004 年 7 月 19 日的上诉判决提起上诉。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12

条第 1 款，他的上诉被驳回。7
 

2.9  2008 年 11 月，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审议《刑事诉讼法》第 412

条第 1 款是否合宪，并称该条款侵犯了他享有司法保护的权利。2009 年 1 月 29 日，

宪法法院确认该款符合宪法。2009 年 4 月 1 日，提交人再次通过监督复审程序向最

高法院院长提出上诉。2009 年 4 月 24 日，上诉再次因《刑事诉讼法》第 412 条第

1 款所述原因被驳回。因此，提交人认为，他已用尽一切可用和有效的国内补救办

法。 

 

 

  申诉 
 

 

3.1  提交人称，法院拒绝在第 162 号联邦法通过后对其判决进行复审，相当于违反

了《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 

3.2  提交人称，法院没有处理他的所有指控，也没有为法院的结论提供法律依据。

而且，他多次上诉被驳回，相当于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 

__________________ 

 5 上限似乎为 25 年监禁。 

 6 关于刑法追溯力的第 10 条第 2 款规定，如果一项新刑法减轻对某项罪行的处罚，则应在新刑法

规定的范围内对该罪行犯罪者所受刑罚予以减刑。 

 7 第 412 条第 1 款规定，向已驳回申诉或申请的监督复审法院再次提出的申诉或申请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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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交人称，法院驳回了对其判决进行复审的要求，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他 2006 年至 2009 年通过监督复审程序提出的所有上诉均被驳回，相当于违

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 

3.4  提交人辩称，在通过第 162 号联邦法之后，其刑罚应从 15 年监禁减至 9 年。

他声称，他的刑期本应在 2007 年 12 月 7 日结束，8
 因此，自那时起他便成了非法

拘留的受害者。据此，提交人声称他依据《公约》第九条第 5 款享有的权利也受到

了侵犯。 

3.5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他指出国家法院“无正当理由

实施区别对待”，拒绝依据新刑法对其刑罚进行复审，而其他案件中罪犯的刑罚却

得以审查并得到相应减刑。 

3.6  最后，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还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甲)项。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在 2011 年 7 月 12 日的一封普通照会中，缔约国表示提交人确实因其所犯罪行

被判处了 15 年监禁。此外，按照第 162 号联邦法的规定，提交人的刑罚已作修改，

不再提及提交人以往罪行的重复性。 

4.2  提交人要求将刑期从 15 年减至 9 年监禁，理由是他根据对《刑法》第 69 条第

3 款的理解，计算出其数罪并罚的刑期上限为 15 年监禁。提交人认为，他的刑期也

应按比例减少。 

4.3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计算不正确。俄罗斯法律未规定按比例减刑，《公约》

第十五条第 1 款也没有为此提供支持。法院拒绝更改提交人的刑期，因为其刑期在

经修正的《刑法》第 69 条第 3 款规定的限制范围内；15 年监禁未超过根据该条款

可判处的刑罚上限。 

4.4  提交人关于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的指控也没有道理。法院审议了提交

人关于撤销原判和通过监督复审程序提出的上诉。 

4.5 至于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的申诉，缔约国认为未

经证实。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所称歧视的资料。提交人关于据称违反《公约》

第九条行为的说法也未经证实。提交人依据法院命令服刑，因此他的监禁不能被视

为具有任意性。 

 

 

  提交人关于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1 年 9 月 6 日，提交人指出，根据《刑法》修正案，相比于初审判决，法

院加重了他的刑罚，从而违反了《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在初审判决中，法院使

__________________ 

 8 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提交人的刑期自 1998 年 12 月 7 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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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部分相加”规则计算刑罚，而 2004 年 5 月 26 日的新裁决使用的是全部相加

规则。 

5.2  来文人声称，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5 款和 2010 年 4 月 30 日第 68 号联邦法

的规定，作为缔约国任意拘留的受害者，他拥有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赔偿的权利。 

5.3  提交人指出，他对法院裁决提出上诉的权利也受到了侵犯。他辩称，最高法院

应考虑案情，而不是拒绝他的监督复审请求。 

5.4  在 2013 年 1 月 15 日提交的补充资料中，提交人指出，2012 年 11 月 29 日，

后贝加尔斯克地区法院依据检察院的要求将提交人的刑期减为 14 年 10 个月监禁。

后贝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基于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 2006 年 4 月 20 日的命令作出了此

判决。该命令规定，可改善已决犯状态的法律应当适用于每个案件。适用这一规则

时，法院可减少最低或最高刑期，或取消对刑期有影响的某些加重情节。 

5.5  后贝加尔斯克区法院决定减少对提交人判处的最初刑期(与依据《刑法》第 131

和第 132 条提出的指控相关)。与这两条有关的刑期均被减为 6 年 11 个月。将这两

个减轻的刑期相加，法院将提交人的总刑期改为 14 年 10 个月监禁。 

5.6  提交人表示不同意这项判决，基于他之前的分析，总刑期应减至 9 年监禁。他

认为，缔约国当局拒绝将其刑期改为 9 年，是因为如果这样做，将不得不向其支付

损害赔偿。 

5.7  提交人后来试图就这一最新判决向后贝加尔斯克地区检察院、车尔尼雪夫斯基

区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提起上诉。所有上诉均被驳回。 

5.8  提交人称，2013 年 7 月 5 日，他从监狱被释放。2013 年 6 月 26 日，涅尔琴斯

克区法院判处他接受为期 6 年的行政监督。根据这一判决，提交人应向其居住地的

当地警察局每月报告两次，而且不得离开克拉斯诺亚斯克区坎斯克市的市区范围。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在 2013 年 5 月 23 日的一封普通照会中，缔约国重申，提交人的申诉没有依据，

缔约国当局没有违反任何国内法律或其国际义务。后贝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判定的最

终刑期 14 年 10 个月监禁反映了根据第 162 号联邦法需作出的所有修改。该法院判

决基于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 2006 年 4 月 20 日的命令而作出。 

6.2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于 2013 年 2 月 13 日驳回了提交人的监督复审请求，系职

权范围内依法行事。9
 

  

__________________ 

 9 缔约国在 2013 年 10 月 25 日提交的意见中，重申了关于提交人申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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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断定同一事件不在另

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已用尽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鉴

于缔约国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

要求已得到满足。 

7.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依据《公约》第二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甲)项、第九条第 5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5 款以及第二十六条提出的申诉。鉴于没有这方面的任何

其他相关资料，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出于受理目的，证实这些指控。因此，委员

会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予受理。 

7.5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已充分证实了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提出的其他申

诉，满足受理要求。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可以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8.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规定，联系当事各方提供的

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关于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应

根据 2003 年 12 月 8 日第 162 号联邦法对《刑法》的修正，按比例减少他的刑期。

修正案规定了对刑事定罪判刑的新上限，使用刑期全部相加或部分相加的规则。按

照这种计算方法，法院算出提交人的最高刑期为 15 年，但提交人称，上限本应减

至 9 年。提交人称，根据旧法，其刑期上限为 25 年，缔约国法院本应遵守相称性

规则，相应地减少他的刑期上限。的确，计算显示，如果缔约国法院遵循相称性规

则，依据新法，该上限应减至 15 年，进而使提交人的刑期减为 9 年。 

8.3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新的第 162 号联邦法并未要求法院适用任何

相称性规则。提交人的最高刑期被定为 15 年，1999 年 6 月 10 日对提交人的最初判

决处于该范围内。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 2012 年 11 月 29 日，后贝加

尔斯克地区法院确实将提交人的刑期从 15 年减至 14 年 10 个月。委员会指出，即

使为了论证方便，假定《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适用于终审定罪后的时期，提交人

也没有证明根据旧法判处的刑期不在新法的判刑范围内。在这方面，委员会提及先

前的判例— Gavrilin 诉白俄罗斯10
 和 Filipovich 诉立陶宛11，委员会在这些案件中

__________________ 

 10 见第 1342/2005 号来文，Gavrilin 诉白俄罗斯，2007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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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是，对提交人的定罪在新判决制度的范围之内，因此不存在违反《公约》第

十五条第 1 款的情况，委员会指出，提交人的初审判决既在旧法，也在经 2003 年

12 月 8 日第 162 号联邦法修正的新法规定的刑罚范围之内。委员会还指出，国内法

院在量刑时审查并考虑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后贝加尔斯克地区法院依据俄罗斯联邦

宪法法院的命令将提交人的刑期减至 14 年 10 个月。就本案的情况而言，委员会不

能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得出结论称提交人的刑期不符合《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 

9.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

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没有显示存在违反《公约》任何条款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11 见第 875/1999 号来文，Filipovich 诉立陶宛，2003 年 8 月 4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 


